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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代夫签字售房合法么？

案情简介：

　 2000年，刘某与曾某以双方工龄折价购买一套单位的房改房，房屋产权登记于丈夫曾某名下。2010年妻子刘某与第三人老王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代替丈夫曾某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曾某夫妇即腾空房屋，老王付清购房款后开始居住。后丈夫曾某怀疑其遗失一张存单于卖掉的房屋中，就与老王签订一份查看房屋协议，方便进入房屋查找其遗失的存单。而老王要求刘某、曾某协助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曾某以其未在卖房协议上签字为由拒绝协助。老王咨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合法？
律师分析：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其解释的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在刘某与老王签订卖房合同后，从曾某夫妇腾空房屋以及曾某事后找存折等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卖房系刘某与曾某共同意思表示，老王亦有充足理由相信卖房系曾某夫妇的共同意思，且老王对房屋的取得基于当时的市价已经合法占有，属于善意取得。因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曾某以其未在卖房协议上签字为由拒绝协助办理过户不能成立，曾某夫妇应配合老王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老王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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